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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D要!讯问作为获取犯罪嫌疑人$被告人口供的一种侦查行为#是一种多结构的诉讼活

动% 讯问这种多结构性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包括无罪推定$程序正义和人性论三个方面% 这

要求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作出相应的调整#以充分发挥讯问的取证功能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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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D讯问是一种多结构的诉讼活动" 从刑事诉讼

角度看!讯问是收集证据的过程#从心理学角度

看!讯问是讯问人与被讯问人特殊的心理接触#从

信息论观点看!讯问又是收集对案件有意义信息

的过程#而作为一种社会活动!讯问还具有进行法

制教育和法制宣传的作用" 那么!讯问这种多结

构性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何在呢5 笔者认为!从

诉讼理论看!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!即无罪推定&

程序正义和人性论"

一$无罪推定!刑事讯问制度的观念

前提

自从贝卡利亚在+论犯罪与刑罚,一书中提

出无罪推定原则以来!无罪推定已经成为现代刑

事司法国际准则的(底线正义)之一" 无罪推定

原则的基本内涵是'任何人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

并由法院依法判决确定有罪之前!应当作为无罪

公民对待" 无罪推定既是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原

则!也是法治社会的一项重要观念" 作为一项观

念!它已经融入了现代法治观念之中!不仅在刑事

诉讼领域发挥作用!而且在其他领域!诸如在新闻

媒介对有些案件的披露和报道中以及公众舆论对

某些事件的反应中都发挥着观念支配作用" 作为

一项原则!它具有两方面作用'一是程序方面的作

用!即在经法院依法最终作出判决确定有罪之前

解决如何确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诉讼地位问

题#二是实体方面的作用!即在面对疑罪案件时可

基于这一原则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决" 无罪推

定作为一种(可以推翻的推定)!表明了国家和法

律对待未经法院判决的犯罪嫌疑人&被告人的态

度!即以无罪公民来对待他们!他们可以充分行使

其法定的诉讼权利" 它要求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

作人员始终树立犯罪嫌疑人&被告人是无罪公民

的观念!在诉讼过程中!尤其是在侦查讯问过程

中!始终以无罪公民来对待他们!充分保障他们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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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享有的诉讼权利"

既然犯罪嫌疑人&被告人在法律上被推定为

无罪!他们就没有必要再提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有

罪或无罪" 如果控诉方对犯罪嫌疑人提出指控!

质疑其无罪的地位!那么控诉方就应当承担举证

责任!(排除合理怀疑)地证明犯罪嫌疑人&被告

人有罪" 犯罪嫌疑人&被告人没有义务配合公安

司法机关调查收集不利于他们自己的证据" 作为

法律上推定无罪的公民!他们在诉讼中有权保持

沉默!拒绝回答任何人的任何问题" 当然也有权

放弃沉默!自愿陈述有利于自己的事实!为自己辩

护" 也就是说!犯罪嫌疑人&被告人面对来自国家

专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讯问时!他们应当享有

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!或者说沉默权!控诉方

不应强迫犯罪嫌疑人&被告人陈述案件事实!裁判

方也不能因为犯罪嫌疑人&被告人保持沉默或拒

绝回答讯问就认定其有罪!或得出对其不利的推

论或评论$法律明确规定的例外情形除外%"

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&被告人不受强迫自证

其罪的权利!各国刑事诉讼法都确立了两项相关

的诉讼规则'一是权利告知规则!即公安司法机关

应当将犯罪嫌疑人&被告人享有不受强迫自证其

罪的权利$或沉默权%在讯问前告知他们" 在这

方面!最典型的是美国的(米兰达警告)#二是非

任意性供述排除规则!如果被告人受到侦控机关

的强迫而自证其罪!那么该证据将被法庭所排除!

不能作为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" 日本+宪法,第

G% 条规定!由于强制&拷问或胁迫的自白&在经过

不适当的长期扣留或拘禁后的自白!不得作为证

据" +日本刑事诉讼法,第 G#H 条重申了这一内

容" 从广义上说!这两项诉讼规则都是无罪推定

原则的内容"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&最高人民检察

院&公安部&国家安全部及司法部近期联合发布并

于 !"#" 年 L 月 # 日起施行的+关于办理刑事案件

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,也充分体现了这

一精神!该+规定,第一条和第二条明确地将采用

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&被告人

供述和采用暴力&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

言&被害人陈述界定为非法言词证据!予以排除!

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!从而维护言词证据陈述人

的自由陈述权"

二$程序正义!刑事讯问制度的价值

理念

程序正义或曰程序公正&(正当程序)!作为

一种诉讼理念!渊源于 #G 世纪英国普通法制度中

的(自然公正)原则" 该原则包括两项基本要求'

$#%任何人不得在与自己有关的案件中担任法

官#$!%必须给予诉讼当事人各方充分的机会来

陈述本方的理由" 根据程序正义理论!法律程序

是为保障一些独立于判决结果的程序价值而设计

的!这些价值有参与&公平以及保障个人的人格尊

严等#一项符合这些价值的法律程序或者法律实

施过程固然会形成正确的结果!但是这种程序和

过程的正当性并不因此得到证明!而是取决于程

序或过程本身是否符合独立的程序正义标准" 换

言之!一项法律程序或者法律实施过程是否具有

正当性和合理性!不是看它能否有助于产生正确

的结果!而是看它能否保护一些独立于实体结论

的内在价值"

/#0从某种意义上说!(正当程序)理

念正是建立在主体感受的基础之上的" 程序的参

与者就是正义的判断者!通过参与!他们不仅体验

程序的公平!而且创造程序的公平" 程序正义是

公正的公平属性"

/!0

刑事讯问制度作为一种规范讯问行为及口供

收集与判断规则的体系!也是法律程序的一部分!

具有独立的内在价值!即它本身具有内在的优秀

品质和公正标准" 这种内在价值在讯问过程中表

现为!不仅应确保犯罪嫌疑人&被告人能理性地参

与讯问进程!而且应让犯罪嫌疑人&被告人感受讯

问程序的公正" 现代讯问制度都确立了犯罪嫌疑

人&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!通过赋予他们不受强

迫自证其罪的特权$或沉默权%&辩护权&律师帮

助权等权利!以制约国家专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

讯问权的滥用!维护讯问人与被讯问人双方对抗

的公平性和讯问程序的正当性"

正当程序理念所追求的最基本的价值目标包

括三个方面!即程序的法定性&程序的公平性&程

序的主体性"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正是由于

对正当程序理念中(公平性)的内涵理解不同!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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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致讯问在两大法系刑事诉讼各阶段的设计状况

存在明显的差异" 英美法系国家认为!法官的作

用尤其是在证据调查过程中的作用应限于(观察

者)或(裁判者)身份!绝不能主动&深入地干预证

据调查" 所以!在英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不

存在庭审讯问被告人的程序设计" 而大陆法系国

家认为!法官应本着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宗旨!

独立探究案件真相" 因此!讯问程序的设计贯穿

刑事诉讼始终"

三$人性论!刑事讯问制度的心理基础

人的本性和人的需要历来受到中外思想家的

重视"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中!各家

学说众说纷纭" +管子,在认识(四欲)&(四恶)

即人的需要的基础上!提出了趋利避害的人性理

论!即人性的本能是趋利避害!本身无所谓善恶优

劣" +版法解,说'(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")+禁

藏,分析更形象'(夫凡人之情!凶利莫能勿忧!见

害莫能勿避" 其商人通贾!倍道兼行!夜以继日!

千里而不还者!利在前也#渔人之入海!海深万仞!

就彼逆流!乘危百里!宿夜不出者!利在水也" 故

利之所在!虽千仞之山!无所不上#深渊之下!无所

不入焉")所谓趋利避害!就是趋向对自己有利的

方面!如快乐等#而避免对自己不利的方面!如痛

苦等" 功利主义法学家边沁也认为'(利益是幸

福和快乐的基础)!能够指出我们应该做什么!以

及决定我们将要怎么做" 因此当事人在这种动机

或者需要的支配下尽可能为自己着想并付诸于实

施" (趋利避害作为人之本性!是导致犯罪的起

因!这种看法在中国和外国的古籍中均可察

见")

/G0贝卡利亚就曾直言!人之所以犯罪!是趋

利避害本能作用的结果!22在利与害面前!人是

具有意志自由的选择能力的" 在(利)的诱惑下

去犯罪!这是必然的!因为它是经过犯罪人感官

的!所以是自由的#在(害)---刑罚的威慑下不

去犯罪!这也是意志自由的结果"

/$0根据美国学

者在+犯罪与人性,一书中提出的观点'(犯罪的

所得包括物质利益&性满足&复仇和同伙的承认

等!犯罪后果包括良心的责备&被害者的报复&朋

友和同事的非难和可能的惩罚")

/N0这里的(犯罪

所得)就是犯罪嫌疑人&被告人所趋之(利)!而

(犯罪后果)为他们所避之(害)"

刑事诉讼本质上是发生在国家与个人之间的

一场利益冲突" 真正的犯罪嫌疑人&被告人因为

实施了犯罪行为取得了犯罪之(利)!面临承担犯

罪之(害)的后果" 而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

员根据一定的犯罪嫌疑启动刑事诉讼!其职责是

通过实施讯问等手段来调查收集证据!查明案件

事实和查获真正的犯罪嫌疑人&被告人!以解决犯

罪嫌疑人&被告人刑事责任问题" 这也是其(利)

所在" 如果不能查获真正的犯罪嫌疑人&被告人!

或者不能收集足够的证据支持其控诉!致使最初

建立的犯罪嫌疑被否决乃是其所避之(害)" 讯

问事实上又是一个双方都互不了解对方的情形"

警察可能清楚地知道某一特定的犯罪已经发生!

并且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证据!但是对于谁是真正

的犯罪嫌疑人!警察在讯问时通常并不清楚" 而

对犯罪嫌疑人来说!他本人知道是否犯了被追诉

或被讯问的罪行!但他们也不了解警察到底已经

掌握了哪些证据和准备收集哪些证据" 在这种双

方互不知底的情况下!趋利避害是每一个有理性

的人的本能选择" 警察出于趋利避害的心理!对

犯罪嫌疑人声称自己无辜总是表示怀疑#同样!每

一个面临被讯问的人!如果从如实供述中得不到

实际利益!从总统到平民都会基于趋利避害的心

理!尽其所能地拒绝作有罪供述!并对警察的言行

表示怀疑" 因此!整个讯问进程其实就是讯问人

和被讯问人受趋利避害心理所支配的对抗与较量

过程!讯问结果受此影响呈现出动态性"

人类趋利避害的自然本性决定了生理强制能

稳定地获得犯罪嫌疑人口供" 刑讯就是针对人的

生理存在!针对人害怕痛苦的弱点!(人欲求快

乐!所以努力得到一定的快乐" 人又想逃避一定

的痛苦" 22因而人在可能获得较大的快乐时!

就断绝较小快乐的意念#而可能避免较大的痛苦

时!就会忍耐较小的不快乐")

/I0所以!生理强制

的实质就是根据犯罪嫌疑人趋利避害的本性!让

其在忍受生不如死的苦楚与交代罪行换取脱离肉

体的痛苦之间!选择后者" 一般说来!刑讯方法

$包括非法刑讯%主要有四种'肉刑&变相肉刑&精

神迫害和欺骗" 肉刑方法是指借助各种刑具能给

%"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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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刑人带来直接&现实的生理上的苦楚的强制方

法!这种方法可以控制生理痛苦的强度&持续时

间!是最有效的强制方法" 变相肉刑方法往往是

通过间接&逐渐地改变或影响受刑人正常的生理

需要!而逐渐给其制造生理的痛苦的强制方法!如

剥夺睡眠&剥夺听力&制造饥渴&罚站&挨冻等!这

些方法不直接使用刑具!因而不会造成明显的外

伤!但给受刑人带来的持续的痛苦往往比肉刑还

难受" 精神迫害!又称精神折磨!是通过污辱&丑

化&贬损受刑人人格尊严!揭露其隐私或者伤害其

对亲友的情感等非暴力的软手段!以达到对犯罪

嫌疑人进行心理和情感的长期折磨或精神和思想

上永久性的伤害的强制方法" 精神折磨会造成受

刑人精神焦虑&心理抑郁&精神障碍及其他心因性

精神病!因而比生理伤害更严重!更可怕!更非人

道" 在刑讯合法化时期!这些方法往往混合使用!

刑讯本身就包含着生理&精神&心理的多重伤害#

在刑讯非法化时期!变相肉刑和精神迫害才日益

突出" 为了掩盖生理强制的残忍性!提高刑讯的

效力!司法实践中还穿插使用欺骗方法!通过伪装

的同情和关心!骗取被告人的信任!蒙骗其认错&

坦白!或者虚假许诺&恩威并济!让其在希望与绝

望之间摇摆!瓦解其意志" 总之!以生理强制为基

础!刑讯方法借助生理&心理&精神的伤害!摧残犯

罪嫌疑人身体&折磨其精神&削弱其意志!令他感

到若不屈服只有死亡一途!迫使其招供"

由于刑事讯问制度建立在上述理论基础之

上!我们在构建该制度时!首先!应当完全认同无

罪推定原则!为犯罪嫌疑人&被告人合法权利的保

护和充分参与讯问进程提供保障#其次!按照正当

程序理念来设计讯问程序!确保犯罪嫌疑人&被告

人作为一个理性的诉讼主体参加讯问过程!感受

程序公正!从而提高讯问结果的权威性!增强刑事

司法的公信力#最后!在司法实践中!公安司法机

关及其工作人员既要认识到犯罪嫌疑人&被告人

作为一个社会人所具有的趋利避害心理!同时也

要正确认识和理性地对待自己的趋利避害心理!

始终以科学的态度来处理犯罪嫌疑人&被告人的

口供!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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